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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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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

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沪深 A股公司的面

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

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

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

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

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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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
重点在于要求各经济主体被同等对待、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此,保障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实

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重要抓手.我国已有的有关市场竞争政策(如«反不当竞争法»«反
垄断法»等法律法规),旨在规制市场主体在交易中存在的不正当经营和垄断行为,但在行政性垄断

行为规制方面仍有不足.随着竞争中性原则成为规制经济竞争秩序的焦点,将反垄断重心从企业

垄断转向行政垄断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６年６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

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建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范政府有关

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该制度涵盖与市场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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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并拓展法律体系中对行政垄断主体的覆盖范围,弥补了已有法律对行政垄断规制薄弱的不

足[１].税收政策是市场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过多的税收优惠会造成税收流失和税

负不公平,扭曲经济运行,干扰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２].据此,２０１７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五部门

制定印发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简称«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不得违法减免特定

经营者应当缴纳的税款,随后修订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把税收优惠政策列为重点审查

对象.因此,以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为原则审查税收优惠政策,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的必然选择.
现有关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经济后果的研究表明,该制度可以通过规制行政性垄断,改善资源配

置效率[１]、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３]、提高企业生产率[４]和技术创新水平[５],但鲜有文献从税收规避的

视角探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作为企业重要的财务活动,税收规避会直接影响政府财政

收入,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背景下,探究竞争环境的改变如何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

行为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聚焦在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环境层面.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

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特征(如董事会特征)[６]、高管特征(如本地CEO家乡认同感)[７]、信息披露(如财务

报告透明度)[８]等;宏观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税收监管强度[９]、政策不确定性[１０]、经济周

期[１１]等.鲜有学者关注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变化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且现有关于税收政策公平竞

争审查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理论层面,涉及税收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现状、问题并提出建议[１２].
本文研究贡献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从企业纳税遵从的视角探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

果,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企业在行政垄断规制下的经营行为.已有文献考察了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对企业生产率、投资、创新等行为的重要影响[３][４][５],但忽略了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

行为的作用.本文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拓展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微观经济后果文献.第二,从行政垄断规制的视角,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

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丰富并拓展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三,结合制度审查

标准的具体内容,从税收扶持中性、市场竞争中性两大维度,揭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高行政垄断

地区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规制行政垄断影响微观企业行为作用机制的经验证据.此

外,本文基于审查方式层面异质性特征、地区营商环境和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这两个地区层面异质性特

征及公司内部治理这一企业层面异质性特征,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

避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为政府进一步落实该制度或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仍然存在行政垄断的现象.如设定歧视性

标准、限制商品要素流通,违法给予优惠政策或不当减损市场主体利益等[１３].特别是在长期财政分

权和“GDP锦标赛”模式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浓厚,往往使用政策扶持等行政手段

不当干预市场,从而加剧了竞争失序风险[４].
我国已有竞争政策体系主要规制的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垄断行为[１],当政府部门凭借行政权力

排除或限制市场公平竞争时,现有竞争执法体系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６年６月

国务院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将审查对象转为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制定机关,旨在规避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制度的审查范围则是排除和限制竞争的各类政策措施,力图通过

严格审查增量和有序清理存量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发挥监督问责和联席会议的监督作用,从源头

上预防和控制行政性垄断,有效弥补反垄断法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局限[１].２０１７年,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等五部门制定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试行)»颁布实施.２０２１年,市场监管总局

等五部门修订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２０２２年,修改后的«反垄断法»正式将公平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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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审查制度纳入法律范畴,进一步完善了反行政垄断制度体系.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研究重点领

域和行业性审查规则.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有效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

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项政策和规定.迄今为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实现在中央、省、市、县四

级政府全覆盖,制度落实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理论分析

竞争中立原则是指政府不应对任一类市场经济实体提供特殊政策以维持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合

理的竞争优势或劣势[１４].该原则旨在规范政府行为,防止各类政府干预工具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

行.税收政策是重要的政府干预工具,对税收政策的指引是竞争中立原则的核心要旨之一.竞争中

立原则在税收领域的运用体现在,税收政策不应对市场经济中的任一类参与主体施加不合理的税收

负担或税收优待[１４].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非竞争中性的情况,如地方政府基于

“GDP锦标赛”,在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上往往倾斜于本地企业,赋予本地企业竞争优势以刺激地方

经济增长[１５].作为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的基础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致力于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保

护主义,消除税收政策中违背竞争中立原则的规范.
第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减少不当税收优惠政策,从而降低高行政垄断

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政策随着经济实践不断推进和发展,各级政府往往

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以实现特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形成了“项目多、规模大、层级多、涉及面广、交错复

杂”的税收优惠现状[１５].这些税收优惠对充分竞争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不够充分,甚至成为地方税

收不当竞争和保护主义的工具,破坏了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指出,应保证各种所有

制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财政奖励和

补贴.
第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促进市场竞争中性,发挥外部监督与治理效应,从而减少高行政垄

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确指出,“不得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
域、业务等设置审批程序”“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这些举措有助于更多的企

业进入市场,释放和激发市场活力,有力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正、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所以,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强化竞争机制,提高行业竞争水平[４].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能够发挥信息作用

和监督作用,有效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首先,市场竞争能够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发挥协同效应.
当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潜在竞争者进出市场的成本较低,这促使企业增加更多、更高质量的信息披

露以来缓解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１６],从而抑制企业通过降低对市场的信息透明度的方式掩盖其从事

高水平避税活动的行为[８],有效约束管理层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企业避税成本和难度.其

次,市场竞争能够提升经理人市场的声誉机制,发挥隐性激励的治理作用,促使管理层通过努力工作,
积累良好的声誉和人力资本以获得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作机会[１７].同时促进股东依据行业标杆

制定市场化的治理与激励方案,提高管理层激励有效性,从而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降
低管理层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动机[１８],抑制其通过避税谋取私利的动机.最后,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企业经营不善会引发倒闭或被兼并的风险,有利于增强管理层的危机意识.同时,竞争带来的

破产威胁也会强化大股东的监管动机,此时管理者通过避税来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会削弱,更倾向于

站在所有者角度为企业谋利,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合理配置资源,改善经营业绩,增强企业竞争

力[１９].因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优化市场竞争结构、提升行业竞争水平渠

道来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
然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也会压缩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空间,增加企业未来现金

流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从而强化企业税收规避动机.随着企业所处市场环境

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剧,公司产品的利润空间会被压缩,行业超常利润的持续时间短且易被模仿与追

赶,使得行政垄断企业的经营风险上升[２０].此时,为了维持日常经营,企业可能会进行更为激进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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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行为,增加可用现金流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广告营销[２１],帮助其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从源头减少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根据融资优序理

论,行政垄断企业有可能实施激进的避税策略,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节省现金流以缓解融资约束[２２].
因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之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也有动机提高税收规避程度.综上所述,本
文提出如下备择假设.

H１a: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下降.

H１b: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上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了数据筛选:
(１)删除金融行业、当年被标记ST或∗ST的公司样本;(２)删除财务数据异常或缺失的公司样本;(３)
删除２０１６年及以后上市的样本.最终本文得到１９４６１组公司－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研究所

需要的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地区层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本文对所有连

续变量进行了１％和９９％水平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二)变量的选取与定义

１．解释变量:行政垄断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旨在从源头上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防止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情况

的发生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本文检验去行政

垄断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尽管此项制度并未以试点形式推行,但该制

度的出台对不同行政垄断程度的地区会存在差异性的效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对行政垄断程度

高的地区产生更大的冲击,对这些地区的企业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是衡量行政

垄断程度的合理变量[２３].参考白重恩等的研究[２４],本文以行政垄断指数,即地区国有控股企业营

业收入与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作为各地行政垄断程度的代理变量.具体而言,
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地方行政垄断指数均值进行分组,将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划分为实

验组(Treat＝１),将行政垄断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划分为对照组(Treat＝０).同时以政府出台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外生事件,定义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为政策冲击之后的时间段(Post＝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为政策冲击之前的时间段(Post＝０).交乘项 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政策实施

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净影响效应.为了验证上述行政垄断指数的有效性,本文选取

了政府行使地方保护的能力(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和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政府消费占

全部最终消费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反映规制行政垄断效果[２５]、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反映资源配置效

率[２６],以论证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占比较高组别受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影响会更大.结果如表１
所示,第(１)~(３)列中交乘项 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１０、０．０３１、０．１４８,均在１％的

置信水平显著,这说明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占比较高组别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有效约束政府

行使地方保护的能力和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降低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即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占比

较高组别受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冲击更大.因此,以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占比作为地区行政垄断

程度的代理变量是合理且有效的.

２．被解释变量:企业税收规避

借鉴陈冬等的研究[１１],本文采用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之
差(RATE_diff)作为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代理变量.上述指标越大,企业避税程度越高.虽然国外

主流文献主要采用实际所得税率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程度[２７],但是我国较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导

致企业间的名义税率不尽相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可通过企业适用的不同名义税率反映出来[１１].因

此,本文采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额来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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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行政垄断指数有效性验证

变量

(１)

政府行使地区
保护的能力

(２)

政府干预市场
的能力

(３)

资源配置
效率

变量

(１)

政府行使地区
保护的能力

(２)

政府干预市场
的能力

(３)

资源配置
效率

Treat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３∗∗ Audit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７．７５) (９．９２) (２．４２) (０．７８) (２．４０) (１．９９)

Post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２∗∗∗ Fixed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２∗∗

(２．３３) (６．３５) (７．２４) (０．６７) (０．６４) (２．１９)

Treat×Post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１∗∗∗ ０．１４８∗∗∗ Inv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１２．１７) (１４．１２) (１４．５７) (０．９４) (０．８４) (０．３１)

Size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Intan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８) (１．６２) (２．１９) (１．０１) (１．６３)

Lev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３∗∗∗ Soe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８２) (１．７６) (３．６２) (０．８１) (０．１１) (１．７２)

Age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１５４∗∗∗ Roi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０
(２．２３) (３．６３) (４．３５) (０．７７) (０．４７) (１．０３)

Roa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１ Gdp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７∗∗∗ ０．９４７∗∗∗

(１．４３)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８１) (１６．８８) (１７．０６)

Cashflow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９∗ Pop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９∗∗∗ ０．１８３
(０．２９) (１．３２) (１．８１) (５．８４) (５．８０) (１．１２)

Board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Fina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２∗∗∗

(０．７６) (０．５８) (０．５８) (４．８４) (０．４７) (１１．９８)

Indep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Constant ０．１１０∗∗∗ ０．２９１∗∗∗ ０．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５２) (０．１６) (９．８０) (９．５６) (０．０７)

Top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N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０．９１) (０．６２) (０．５２) AdjＧR２ ０．４２４ ０．２３４ ０．２２２

Balance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１．２１) (１．１６) (１．３２)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下同.

　　３．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６][２８],本文控制变量包含微观企业层面与宏观层面因素:微观企业层面特征包括

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公司年龄、总资产收益率、现金流比率、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

制衡度、审计意见、固定资产占比、存货占比、无形资产占比、股权性质和投资收益率;宏观因素包括地

区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财政分权水平.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企业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

义见表２.
(三)模型建立

为了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本文借鉴刘斌和赖洁基的

研究[４],将２０１６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实

证检验,构建实证模型如下所示:

RATE_diffi,t＝α０＋α１Treati,t＋α２Posti,t＋α３Treat×Posti,t＋∑αnCVi,t＋λi＋ξt＋εi,t (１)
式(１)中,i,t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和时间年份,RATE_diff为被解释变量,Treat×Post为解释变

量,CV为控制变量,λi 和ξ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０ 为常数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３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实验组虚拟变量(Treat)的均值为

０．２８０,表明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样本约占２８％.企业税收规避(RATE_diff)的均值为 ０．００５,中位

数为０．００５,大于０,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０．４３６和０．２２１,说明大部分样本公司的实际税率低于法

定税率,且不同企业税收规避程度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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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Treat 实验组虚拟变量 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取１,否则为０
Post 政策虚拟变量 ２０１６年及之后取１,否则为０
RATE_diff 税收规避程度 名义所得税率减去实际所得税率

Size 企业规模 期末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Lev 财务杠杆 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Age 公司年龄 观测年度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１的自然对数

Roa 总资产收益率 期末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Cashflow 现金流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资产

Board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Indep 独董比例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人数

Top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年末公司总股本

Balance 股权制衡度 公司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Audit 审计意见 当年财务报告为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Fixed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净额/期末总资产

Inv 存货占比 存货净额/期末总资产

Intan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净额/期末总资产

Soe 股权性质 国有企业取１,否则为０
Roi 投资收益率 投资收益/期末总资产

Gdp 地区经济增长率 各省、直辖市地区 GDP增长率

Pop 人口增长率 各省、直辖市地区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额

Fina 财政分权水平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Year 年度 年度虚拟变量

Firm 企业 企业虚拟变量

　表３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ATE_diff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６ ０．４３６ ０．２２１
Treat １９４６１ ０．２８０ ０ ０．４４９ ０ １
Post １９４６１ ０．５５７ １ ０．４９７ ０ １
Treat×Post １９４６１ ０．１５５ ０ ０．３６２ ０ １
Size １９４６１ ２２．３７０ ２２．２００ １．３１２ ２０．０３０ ２６．０７０
Lev １９４６１ ０．４１７ ０．４１１ ０．２０１ ０．０５０ ０．８５２
Age １９４６１ ２．８８９ ２．９４４ ０．３４２ １．７９２ ３．４９７
Roa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３２
Cashflow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３８ ０．２２７
Board １９４６１ ２．１３９ ２．１９７ ０．１９１ １．６０９ ２．６３９
Indep １９４６１ ０．３７４ ０．３３３ ０．０５３ ０．３３３ ０．５７１
Top １９４６１ ０．３４９ ０．３３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１ ０．７２９
Balance １９４６１ ０．７０９ ０．５３４ ０．５９５ ０．０３６ ２．６６１
Audit １９４６１ ０．９８８ １ ０．１０８ ０ １
Fixed １９４６１ ０．２１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３ ０．６７２
Inv １９４６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６ ０ ０．６５７
Intan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８ ０ ０．３０４
Soe １９４６１ ０．３８２ ０ ０．４８６ ０ １
Roi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８
Gdp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１ ０．２３７
Pop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８
Fina １９４６１ １．６７６ １．３６９ ０．６２６ １．０７９ ４．０５１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４列示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影响的回归结果.第(１)列不加

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交乘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１３,在１％的置信水平显著;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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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３)列在依次加入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后 Treat×Post仍在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这
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支持了假设 H１a.从经

济意义上看,相较于低行政垄断地区企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使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程度平

均降低了４．１％,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表４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企业税收规避

变量
(１)

RATE_diff

(２)

RATE_diff

(３)

RATE_diff
变量

(１)

RATE_diff

(２)

RATE_diff

(３)

RATE_diff

Treat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Audit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４５) (０．６２) (０．６２) (２．６７) (２．６５)

Post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Fixed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４．５９) (０．４６) (０．８０) (１．４２) (１．４１)

Treat×Post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Inv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３．１７) (２．７７) (３．０１) (２．１７) (２．１９)

Size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Intan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９∗∗

(１．５６) (１．５６) (２．０２) (２．０２)

Lev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Soe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５．４８) (５．４８) (０．９４) (０．９４)

Age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Roi ０．８６７∗∗∗ ０．８６５∗∗∗

(３．１５) (３．１７) (１６．３４) (１６．３４)

Roa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４∗∗∗ Gdp ０．０１５
(６．４７) (６．４７) (０．６３)

Cashflow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Pop －０．１２２
(２．０１) (２．０１) (１．４５)

Board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Fina ０．００４
(１．０６) (１．０７) (０．４９)

Indep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５∗∗ Constant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２．４７) (２．４８) (０．１８) (０．３２) (０．３５)

Top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Year/FirmFE Yes Yes Yes
(０．３０) (０．２６) N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Balance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AdjＧR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０．４８) (０．４４)

　　(三)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获得无偏估计依赖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之前不存在时

间趋势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借鉴刘慧和綦建红的研究[３],本文构建虚拟变量pre_３、pre_２、

pre_１、current、post_１、post_２、post_３,并将其置于基准模型中,其中,pre_t(post_t)表示实验组企业

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之前(后)第t年时取１,反之为０;current表示实验组企业在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出台当年时取１,反之为０.表５第(１)列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显示,企业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

台之前,pre_t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２．倾向得分匹配(PSM)和熵平衡匹配(EBM)
在平行趋势检验的基础上,为了降低非随机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匹配得

分匹配和熵平衡匹配以缓解可观测变量的系统差异.
(１)倾向匹配得分匹配.参照杨兴全和张可欣的做法[５],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所有控制变量

作为协变量,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１∶１最近邻匹配,控制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个体异质性对企业税

收规避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２)列所示,Treat×Post的系数仍然在５％置信水平显著为

负,证明前文结论并没有受到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影响.表６报告了经PSM 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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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匹配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情况.结果显示,匹配后标准偏差的绝对值都在１０％以内,且组

间均值差异都不显著,表明匹配满足样本平衡性要求.
　表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RATE_diff

(２)

RATE_diff

(３)

RATE_diff
变量

(１)

RATE_diff

(２)

RATE_diff

(３)

RATE_diff

pre_３ ０．００２ post_３ ０．０２４∗∗∗

(０．２５) (３．２３)

pre_２ ０．００３ Treat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８５∗∗∗

(０．５２) (０．７３) (０．６７) (２．６４)

pre_１ ０．０１０ Post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３∗∗∗

(１．４４) (０．７４) (０．７３) (２．９１)

current ０．０１３∗ Treat×Post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１．８４) (２．１３) (２．２２)

post_１ ０．０１２∗ Controls Yes Yes Yes
(１．７５) Year/FirmFE Yes Yes Yes

post_２ ０．０１６∗∗ N １９４６１ ９２５４ １９４６１

　　(２)熵平衡匹配.借鉴李建发等的做法[２９],本文以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对协

变量进行一阶、二阶和三阶的调整,以确保实验组与控制组协变量的平衡.采用赋予权重后的平衡样

本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 Treat×Post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能够抑制

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结论是稳健的.熵平衡前后协变量差异情况结果显示,在对观测值

赋予权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变量均值及方差差异很小,且不显著,表明匹配满足样本平衡性

要求① .
　表６ PSM 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前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 T值

匹配后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 T值

Size ２２．６２２ ２２．２７７ ２５．５ １６．６３∗∗∗ ２２．４９６ ２２．４５６ ３．０ １．４６
Lev ０．４３３ ０．４１ １１．２ ７．０７∗∗∗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４ ０．１９
Age ２．９ ２．８８４ ４．９ ３．０１∗∗∗ ２．８９９ ２．８９１ ２．４ １．１５
Roa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８ ９．５ ５．９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１．６ ０．７６
Cashflow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３ １０．４ ６．５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４ ０．２
Board ２．１４６ ２．１３６ ５．２ ３．２７∗∗∗ ２．１４５ ２．１４５ ０．１ ０．０３
Indep ０．３７８ ０．３７３ ９．８ ６．２７∗∗∗ ０．３７６ ０．３７５ １．２ ０．５９
Top ０．３６９ ０．３４１ １９ １２．１５∗∗∗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９ １．３ ０．６１
Balance ０．６４６ ０．７３４ １４．８ ９．２８∗∗∗ ０．６７９ ０．６７５ ０．８ ０．３７
Audit ０．９９ ０．９８８ ２．６ １．６１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９ ０．４ ０．２
Fixed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７ １４．１ ９．０３∗∗∗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１ ０．７ ０．３４
Inv ０．１５ ０．１４７ １．７ １．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５ １．３ ０．６４
Intan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７ ６ ３．８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５ ０．２１
Soe ０．５３５ ０．３２２ ４４．１ ２８．０６∗∗∗ ０．４７５ ０．４７４ ０．４ ０．１７
Roi ０．０４ ０．０３９ ４ ２．５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４ ０．１９
Gdp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６ ０．９ ０．５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６ １．６ ０．７６
Pop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７ ４９ ３０．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６ ０．２ ０．１２
Fina １．７３１ １．６５４ １０．７ ７．６８∗∗∗ １．７２１ １．７３５ １．９ ０．８９

　　３．安慰剂检验

借鉴杨兴全和张可欣的研究[５],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对可能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进行

检验.具体而言,本文随机抽取部分实验组,按照基准模型(１)重新进行回归,得到新的解释变量系数

估计值.重复以上步骤５００次,并绘制系数的核密度图,结果如图１所示.图中的竖直虚线为上文

Treat×Post系数的估计值,随机抽样估计系数呈现以零为均值的正态分布形态,且基准回归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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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０．０１２显著不同于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均值,充分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高行政垄断地区

企业税收规避的因果效应并非源于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图１　安慰剂检验

　　４．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企业税收规避的衡量方式.目前用于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指标主要有两类:名义税

率与实际税率的差额和会计与税收差异.为了进一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借鉴陈德球等的文献[１０],
采用会计－税收差异(BTD)和剔除应计项目影响后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D)作为税收规避的替

代性指标.表７第(１)(２)列汇报了企业税收规避替代性指标的回归结果,Treat×Post的估计系数均

在５％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
(２)重新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一,行政部门设置区域壁垒、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并限制自由竞

争,往往会带来市场分割,借鉴刘慧和綦建红的做法[３],本文采用市场分割指数重新量化地区行政垄

断程度.另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在源头上规制行政垄断,打破地方保护,参照刘慧和綦建红的

做法[３],本文采用市场化指数分指标“产品市场发育:减少商品地方保护”作为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标准.表７第(３)(４)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上述两种分组中,Treat×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前文

结论一致.
(３)剔除２０１６年的样本.由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０１６年数据包含了制度

出台前、后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噪音.本文删除制度实施当年的样本重新进行基准回归.表７第

(５)列结果显示,Treat×Post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７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更换衡量方式

BTD DDBTD

(３) (４)

重新构造实验组

RATE_diff RATE_diff

(５)

剔除２０１６年样本

RATE_diff

(６)

“金税三期”

RATE_diff

(７)

“营改增”

RATE_diff

(８)

新冠疫情

RATE_diff

Treat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２９) (１．１８) (０．４７) (０．６１) (０．３５) (０．４７)

Post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９∗∗∗

(０．９０) (０．２０)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６３) (０．７１) (１．０９) (２．８２)

Treat×Post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２．１０) (２．５５) (１．７０) (２．９０) (３．２２) (３．００) (２．３０) (２．７６)

Gtp ０．００１
(０．２３)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１７５３９ １９４６１ １５４４３ １６１１０

AdjＧR２ ０．１２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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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排除替代性假说的检验.本文排除了以下几个样本期间重要政策或事件对前文结论的影响.
一是“金税三期”.“金税三期”改革能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３０].本文在基准

回归模型(１)中加入虚拟变量gpt以控制“金税三期”的影响,若样本所在地区处于“金税三期”试点期

间则gpt取１,否则取０.其次是“营改增”.毛德凤和刘华的研究表明,“营改增”改革有利于降低企

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纳税遵从[３１].本文将样本限定在改革前后都涉及增值税的行业中以控制“营
改增”的影响,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等[３２].第三,新冠疫情.由于疫情可能使得

企业财务数据出现异常,本文删除了２０２０年及以后的样本.表７第(６)~(８)列的结果显示,交乘项

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上述外生事件冲击未对本文的实证结论构成实

质性影响.

五、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分析

为验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作用

机制,借鉴既有研究[３３],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２)和(３):

Mi,t＝β０＋β１Treati,t＋β２Posti,t＋β３Treat×Posti,t＋∑βnCVi,t＋δi＋ηt＋μi,t (２)

Rate_diffi,t＝γ０＋γ１Treati,t＋γ２Posti,t＋γ３Treat∗Posti,t＋γ４Mi,t＋∑γnCVi,t＋νi＋σt＋ωi,t (３)
式(２)和式(３)中,M 为机制变量,δi 和νi 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ηt 和σ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μi,t

和ωi,t表示随机扰动项,β０ 和γ０ 是常数项.

１．税收扶持中性

为了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是否减少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税收优惠补贴,本文借鉴柳

光强的做法[３４],以企业“收到的各项税费返还/(收到的各项税费返还＋支付的各项税费)”衡量税收

优惠,表８第(１)(２)列汇报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税收扶持中性路

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中介变量税收优惠的影响,Treat×Post的回归系数

为 ０．００９,在５％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减少了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获得的

税收优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税
收优惠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Treat×Post的系数为 ０．０１２,税收优惠的

系数为０．０６２,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支持税收扶持

中性机制.
　表８ 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机制检验

变量
(１)

Taxinc

(２)

RATE_diff

(３)

PCM

(４)

RATE_diff

treat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６２) (１．７１) (０．５５)

post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１．９７) (０．９７) (０．１１) (０．８０)

Treat×Post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２．０９) (２．８７) (２．０５) (２．９４)

Taxinc ０．０６２∗∗∗

(６．３１)

PCM ０．０８８∗∗∗

(２．８９)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FE Yes Yes Yes Yes
N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１９４６１
AdjＧR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６ ０．２００ ０．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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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市场竞争中性

为了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是否能够促进市场竞争中性,发挥外部监督与治理效应,本文借

鉴Peress的做法[３５],以行业勒纳指数(PCM)衡量市场竞争程度.行业勒纳指数由单个企业的营业

收入与行业营业收入之比对企业勒纳指数进行加权得到.其中,企业勒纳指数＝(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收入,行业勒纳指数越小,市场竞争程度越大.表８第(３)(４)列汇报

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市场竞争中性路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中介变量行业勒纳指数的影响,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４,在５％的置信

水平显著为负,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促进了市场竞争程度,激发了市场活力.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行业勒纳指数对企业税收规避的

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Treat×Post的系数为 ０．０１２,税收优惠的系数为０．０８８,均在１％的置

信水平显著.上述结果说明,行业勒纳指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从而支持市场竞争中性机制.
(二)异质性分析

１．审查方式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审查方式以自我审查为主,这要求政策制定机关建立健全自我审查机

制,同时完善政府守信机制,加强监督问责,对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

施的,有关部门依法查实后要作出严肃处理,以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好地落实.本文预期,在
自我审查机制更完善的样本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作用效果更加

显著.借鉴刘慧和綦建红等的研究[３],通过媒体报道及手工搜集,根据各地是否制定并完善政务诚信

约束和问责机制,将样本分为问责制完善和问责制不完善两组,采用分样本回归方法考察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的实施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表９第(１)(２)列的回归结果显示,问责

制完善的样本中,解释变量 Treat×Post的系数在５％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而在问责制不完善的样

本中,Treat×Post的系数的系数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０．００８在１０％的置信水平通过了检验.这说

明,较为完善的自我审查机制能够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

效应.

２．地区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区域内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
要素自由流动不畅,各类市场主体所面临的行政性壁垒较强.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促进营商环

境优化、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项基础性改革任务,能够规制行政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市场

的充分竞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本文预期,在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较差的样本

中,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活动受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冲击更明显.为了实证检验上述机

制,借鉴吴娜等的研究[３６],本文采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作为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的代理变

量,按照该指数进行分组检验.该指数越高,表明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为了有效区分企业所

处地区营商环境好坏,对样本进行三分位分组,若企业所处地区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低于所有样

本的上三分位数则取１,否则取０,然后对两组样本以模型(１)进行回归.表９第(３)(４)列汇报了实证

结果.结果显示,在企业所处营商环境较差组中,解释变量 Treat×Post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营商

环境较优组中,Treat×Post的系数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０．０１２在５％的置信水平通过了检验.这

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效应在营商环境差的地区更加显著.

３．地方政府税收竞争

我国地方政府间存在“GDP锦标赛竞争”,地方官员往往凭借税收竞争等手段来招商引资,刺激

经济[３７].地方政府主要采用两种手段实施税收竞争.一是税收优惠,比如在税收优惠享受资质认定

上“打擦边球”;其二是降低税收执法力度,比如放松税收审计和税收督查力度[３８].地方政府的税收

竞争行为会增加企业不当税收优惠,降低税收征管和监督力度,从而增加企业税收规避程度.本文预

期,在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较高的样本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规范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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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借鉴唐飞鹏和叶柳儿的研究[３９],本
文采用地区实际税率来衡量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程度,即税收收入占 GDP之比.其中,税收收入指

地方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４个主体税种收入之和,GDP指标剔除了零

税负或低税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该指标越大,表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越低.与前文一致,对样

本进行三分位分组,若地区实际税率低于所有样本的上三分位数则取１,否则取０,然后对两组样本以

模型(１)进行回归.表１０第(１)(２)列汇报了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在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较高的样

本中,解释变量 Treat×Post的系数在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而在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较低的

样本中,Treat×Post的系数并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０．０１５在５％的置信水平通过了检验.这说明,
相对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较低,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较高时,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实施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表９ 审查方式和地区营商环境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问责制完善

RATE_diff

(２)

问责制不完善

RATE_diff

(３)

营商环境差

RATE_diff

(４)

营商环境优

RATE_diff

Treat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０．６９) (０．５３) (０．４３) (０．２４)

Post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１．５８) (０．２７) (１．１４) (０．２４)

Treat×Post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２．４９) (０．６３) (２．７９) (０．６３)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FE Yes Yes Yes Yes

N ８６２６ １０８３５ １３３９２ ６０６９

AdjＧR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０１

组间系数差异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表１０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和公司内部治理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地方税收竞争程度高

RATE_diff

(２)

地方税收竞争程度低

RATE_diff

(３)

内部治理差

RATE_diff

(４)

内部治理好

RATE_diff

Treat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９５) (０．７１)

Post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５∗

(０．２１) (２．１６) (１．５６) (１．７０)

Treat×Post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２．０７) (０．４５) (３．６５) (０．２１)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FE Yes Yes Yes Yes

N １３０６６ ６３９５ １２９９３ ６４６８

AdjＧR２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７２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６

组间系数差异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４．公司内部治理

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制度下,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是影响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重要因

素[４０].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了外界对企业的监督机制,能够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压缩管理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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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和时间[３],进而抑制其出于自利动机的税收规避行为.本文预期,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在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借鉴

周茜等的研究[４１],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用高管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等７个指标,
构造综合性指标来度量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该指标得分越高,表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越好.与前文

一致,对样本进行三分位分组,若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低于所有样本的上三分位数则取１,否则取０,然
后对两组样本以模型(１)进行回归.表１０第(３)(４)列汇报了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在公司内部治理

水平较低的样本中,解释变量 Treat×Post的系数在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而在公司内部治理水

平较高的样本中,Treat×Post的系数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０．０１７在１％的置信水平通过了检验.
这说明,相对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

抑制效应在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明显.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

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

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降低了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通过规范税收政策、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发挥市场机制的税收扶持中性效应和市场竞争

效应,从而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在地方政府问责机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

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企业中更加显著.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

(PSM)和熵平衡匹配(EBM)、安慰剂检验控制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

成立.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正确认识并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建设和实施,充分发挥

该制度的政策效果.行政垄断规制关键在于对行政权力的治理,鉴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顶层设

计在减少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税收规避行为方面的良好效果,应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

和法律基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着力于规范企业经营和财务活动,抑制

企业税收规避动机.第二,税收扶持中性效应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应加大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查力度,对现有或即将出台的税收优

惠政策逐一进行审查,重点检查其合法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同时,在审查过程中要保持公平竞争审

查机构的执法中性,通过进一步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和地方政府自我审查的激励约束机制等方式以

缓解监督机制结构性缺陷问题.第三,市场竞争中性效应则启示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需要竞争政策

和产业政策的协同治理.具体而言,应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来协调其他相关

政策,发挥其外部治理作用,倒逼其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改善投资效率等而不是增加税收规避的方式

来应对竞争,以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关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影响,促
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作用在地区营商环境

差和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未来应注重市场发展存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充分

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完善制度环境建设方面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制度,
促进地方政府良性竞争秩序的形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注释:

①因篇辐受限,具体结果略,感兴趣读者联系作者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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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heFairCompetitionReviewSystemRestrainCorporateTax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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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scalandtaxationpolicyisacommonwayforthegovernmenttointerveneintheeconoＧ
my．Preferentialtaxpolicieshaveanimportantimpactonfairmarketcompetition．Examiningthe
fairnessofpreferentialtaxpoliciesisapracticalmeasuretoimplementthefaircompetitionreview
systeminthetaxfield．BasedonthepaneldataofAＧsharelistedcompaniesinShanghaiandShenzＧ
hen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２１,thepaperconsiderstheimplementationofthefaircompetitionreviewsysＧ
temasa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andusesthe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 model (DID)asan
analyticaltooltoexploretheimpactofthefaircompetitionreview system oncorporatetax
avoidanceinhighadministrativemonopolyareas．Theresultshowsthatthefaircompetitionreview
systemcansignificantlyrestraincorporatetaxavoidanceinhighadministrativemonopolyareas．The
mechanismtestshowsthatthefaircompetitionreviewsystemcanpromotetheneutralityoftax
supportandmarketcompetition,andthusreducecorporatetaxavoidance．Furtheranalysisshows
thattheinhibitoryeffectoffaircompetitionreviewsystemoncorporatetaxavoidanceismoreobviＧ
ousinthesampleswithbetterlocalgovernmentaccountabilitysystem,poorregionalbusinessenviＧ
ronment,highlocalgovernmenttaxcompetitionandpoorcorporateinternalgovernance．Thispaper
enrichestheresearchliteratureonthemicroeconomicconsequencesofadministrativemonopolyregＧ
ulationsuchasthefaircompetitionreviewsystemandtheinfluencingfactorsofcorporatetaxavoidＧ
ance,whichprovidespolicyreference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faircompetitionreview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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